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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观潮

“拯救弃婴”要“关门”更要“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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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听证，成熟公民意识的觉醒

□本报特约评论员 盛翔

【新闻背景】国家七部委日前
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
切实加强对弃婴的规范管理，严禁
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
通知强调，对利用弃婴牟利或从事
违法活动的机构和个人，要严厉打
击。（见本报今日B04版报道）

严禁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
婴，其实不是什么新规。早在几
年前，民政部就出台规定，要求任
何公民不得私自收养弃婴。

当然，严禁私自收留弃婴，本
身不能说完全没道理，毕竟，借此
拐卖儿童的案例有很多。遗憾的
是，七部委通知除了再度强调严
禁私自收留弃婴，并没有什么新
内容，更谈不上对“拯救弃婴”有
何系统规划。

如果是从“拯救弃婴”的高度
来看待问题，那么，仅仅强调严禁
私自收留，基本连正题都还没有进
入。一方面，如果很多地方连儿童
福利机构都没有，那么弃婴该送到
哪里去呢？另一方面，是不是该在
避免让这些孩子成为弃婴上多作

些努力？如果说严禁私自收留弃
婴是“关门”，“拯救弃婴”最需要
的，无疑还是更多地“开门”。

官办儿童福利机构有没有固
然成问题，是否尊重和关爱弃婴，
同样也得打个问号。现在有些福
利机构的所谓“惯例”是，要领养孩
子，必须先“自愿”交一笔赞助费，
少则三四万，多则十几万，甚至连
收费依据都没有。正因如此，为了

“赚更多钱”，一些儿童福利机构更
愿意让老外收养弃婴。面对如此
现实，如果不能严禁儿童福利机构
收取巨额领养赞助费，就难免让人
担忧，严禁个人私自收留弃婴会否
好心办坏事。

真正意义上的“拯救弃婴”，应
从源头上避免。如果能建立更完
善的医疗和社保体系，一方面通过
免费产前筛查减少出生缺陷，另一
方面设立救助基金，让那些有病的
孩子都看得起病。然后，还要严厉
追究遗弃者的刑责。

再把思路拓宽一点，弃婴问题
如果能与计生政策脱钩，即收养弃
婴不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相信大
多数弃婴都能找到好归宿。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我市拟于7月召开
城市居民生活供暖价格改革调整听
证会。按相关规定，市发改委将公
开征集听证会参加人，想当消费者
代表或参加旁听，请在本周五前报
名。（见本报昨日A02版报道）

供暖价格是涨是降、咋涨咋降，
事关千家万户利益。我市拟召开供
暖价格听证会并公开征集参加人，
释放出一种开放的态度，不管其结
果如何，都会引人关注。

很多人都明白，无论是水、电、
暖、气的价格调整，还是城市发展的
重大政策，听证会都是一个广泛听
取意见的重要形式，也是一个各方
利益博弈的开放平台。通过召开听
证会，达成有广泛共识的决策，无疑
会降低决策执行成本，更容易被人
所接受。

然而，现实却是，咱老百姓对于
听证会的热情并不高。正如中国社
科院发布的 2012 年《政治参与蓝皮
书》指出，政策听证会、政策方案意
见征求等制度安排的实际作用不
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而不是弱化
了政策过程，导致中国民众的“政策
参与”认知远高于实际参与。

这很好理解，当听证会异化为
“听涨会”，成为一种流于形式的“走

过场”，大多数人感觉自己“被代表”
了，参与不参都意义不大的想法根
深蒂固时，又有谁还会对听证会“感
冒”呢？

不可否认，现有听证会制度确
实存在漏洞，需要一步步完善。但
我们是否就该因此放弃自身权利，
冷漠、“失声”甚至远离事关切身利
益的公共决策进程，抑或是等着他
人去努力，自己搭便车？在笔者看
来，不仅不该缺席，反而更应主动地
参与进来。

或许参与者的声音很弱，但汇聚
起来就会响亮，虽然最终会获得怎样
的反馈，能否对供暖价格调整有所影
响，这些尚且不知，但只要积极参与
进来，传递意见，表达诉求，这本身就
是一种成熟公民意识的觉醒。

当然，参与听证会不是简单地说
“不”，更不能情绪化地发牢骚，而是
要抓住这个开放的平台，理性、客观、
公正地提出意见与建议，如此，才能
更有效地去影响决策、维护权益。


